会议时间：2022.1.20，地点：北新街社区会议室
参加人员：张培培、刘晓翠、张光瑞、王艳慧、刘连清
[bookmark: _GoBack]主持人：张培培，
主要议题：讨论确定李鹏程同志为发展对象事宜。
一、主持人宣布开会。
今天召开支委会，研究确定李鹏程同志为党员发展对象事宜。先请培养联系人张培培同志、刘晓翠同志介绍李鹏程同志1年来的培养教育和考察情况，然后请各位委员根据李鹏程的表现，发表个人意见。下面依次进行。
2、 培养联系人刘晓翠介绍李鹏程同志培养教育情况。
根据党支部指派，我负责对李鹏程同志进行培养考察，该同志在一年的培养中，思想 、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方面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注意在各个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在努力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。经培养考察，可以做党的发展对象。
三、党支部书记张培培介绍李鹏程同志考察情况。
根据党支部指派，我负责对李鹏程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考察，该同志积极要求进步，曾多次主动向党组织和培养联系人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，主动征得党组织和培养联系人的帮助和指导，进步比较快。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能比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和任务。经培养考察，可以做党的发展对象。
四、支部委员表态发言。
张光瑞：该同志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，能努力按照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向党组织靠拢，积极表现，认真学习党的先进思想理论与方针政策。经培训考察，可以做党的发展对象。
王艳慧：李鹏程同志思想积极进步比较快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工作能认真负责，尽心尽力。而且还乐于助人，我同意李鹏程同志列为党员发展对象。
刘连清：李鹏程同志为人热情，工作努力肯干，从没见他说过什么抱怨和消极的话，我认为李鹏程同志具有了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。我认为李鹏程同志符合党员发展对象条件。
五、支委会（与会党员）讨论形成意见：综合大家意见，一致认为李鹏程同志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以来积极追求进步，工作表现比较突出，具备党员发展对象条件，同意其为党员发展对象，同时报西城街道党委备案。

六、指定（明确）入党介绍人。经研究，继续由张培培和刘晓翠作为李鹏程的入党介绍人。

